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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

106年度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年11月2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 

地點：本局2918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宋副局長德仁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           紀錄:謝馥穗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    本局今(2)日召開106年度廉政會報，希望透過廉政

會報的舉行定期審視機關風紀狀況，提昇廉潔共識，並

推動相關廉政措施，規劃廉政工作的整合性平臺，多面

向推動反貪、防貪、肅貪及廉政社會參與工作。 

    近來「國際透明組織」﹙TI﹚公布有關貪腐的評比

報告，顯示我國的清廉度評價均有提升改善；故未來更

應持續強化本局各項廉政作為，針對防貪、反貪及肅貪

等執行情形檢討與改善，共同致力提升我國的清廉度有

效提升。 

    本局特別重視以「廉潔為首」之施政理念，秉持「以

民為念，興利除弊」，同仁應以積極的態度依法行政執

行各項業務，政府廉政工作的重點，並不只是在抓貪

瀆，而是健全防弊的機制，各單位主管應健全機關防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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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機制，也要以身作則，帶動機關廉能服務的風氣要求

同仁們隨時提醒自己「依法行政」、「清廉自持」，把

廉政工作做的更紮實，也是本局廉政會報最重要的目

標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指(裁)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(略-詳會議資

料)。 

主席裁示: 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：（略-詳會議資料）  

林委員建榮發言:截至目前為止，廠商涉偽造簽名2案

(偵辦中1案，緩起訴1案)；廠商投標期間有異常關連者

3案(含高管處1案)，目前均在地檢署偵辦中。 

鍾委員泰榮發言: 關於抽水站檢修師傅進駐，目前機制

係由站督導比對檢修師傅身分證明文件並即時拍照回

傳抽管科，再由股長做確認，避免有冒名頂替的狀況，

以加強落實督導書面資料傳遞及人員確認。 

林委員建榮發言: 提醒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自

106年12月5日起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下載106年11月1

日當日財產資料，並於106年12月31日前完成申報作業。 

傅委員光維發言: 因影印機或資訊設備多已具備記憶

或儲存檔案等功能，如何加強公務機密維護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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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委員崇仁發言:先向本府其他機關了解因應措施，未

來廠商進行維護保養時，本室適時派員會同。  

肆、 專案報告：（略-詳會議資料）  

一、 永和污水營管中心安全維護改善成果。（略） 

-報告人：污水下水道計畫科余科長明松 

二、 污水下水道系統道路明挖擋土措施專案稽核及策進  

    作為。（略） 

-報告人：污水下水道工程科傅科長光維 

林委員建榮發言: 依施工規範規定，若開挖深度超過

1.5公尺者，均應設置擋土設施，承辦同仁若是知悉

此規範而未落實監督執行者，疑有構成圖利罪嫌；另

同仁報出差應至現場督工，勿詐領小額補貼款，請各

科主管加強宣導。 

主席裁示:請各科同仁配合停留點檢驗。 

伍、 提案討論：  

提案ㄧ、請同仁確實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禁止兼職相關規定。 

       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。 

        說明: (ㄧ)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：「(第1項)

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

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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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股份有限公司

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

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

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

分之十者，不在此限。(第2項)公務員非

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

股之董事或監察人。……」第24條規定：

「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

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，均適用

之。」 

             (二) 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禁止公務員兼職之

相關規定，多數違反案例係因家族經營

事業，在公務員本人不知情之情況下將

其列入董事；請同仁確實遵循禁止兼職

之相關規定，並向家族成員確認，以避

免違法情形發生。 

 辦法：依據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。 

 主席裁示：請同仁配合辦理，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、本局辦理採購案件開標作業時，爰請開標主持人填

具採購案件底價保密宣導提醒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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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政風室。 

說明: (ㄧ)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規定：「底

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，…」；

鑑於近年來部分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開標

作業時，仍有發生數起過失洩漏底價之

案件，研析類此過失洩密案件發生原因

包括：開標主持人誤認廠商報價進入底

價、或應予保留決標案件，因疏未注意

或不熟稔政府採購作業程序及底價保密

規定，不慎於開標現場公布底價，導致

底價洩漏情事發生。 

             (二) 為強化機關恪遵採購保密規定並機先

採取防範措施，爰請開標主持人填具採

購案件底價保密宣導提醒單，以避免類

此過失洩密案件發生。 

辦法：有關採購案件底價保密宣導提醒單俟決議通

過後，將另函本局各科室同仁知照。 

主席發言：未來可設計檢核事項表供開標主持人做

參考。 

林委員建榮發言:主持人意見轉達政風處參處。 



 6 

傅委員光維發言:通知廠商繳交差額保證金，是否係

洩漏底價? 

林委員炎昌發言:公文僅通知廠商繳交差額保證金

之金額，並未寫出底價金額，即不構成洩漏底價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、為建立參與出租/招商、標售及變賣等收入性質業

務承辦人員正確法律認知，請強化保密措施及保密

法令，防範涉及洩密責任。 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。 

說明: 機關或公營事業辦理出租/招商、標售及變賣

等收入性質業務涉有估價、底價訂定或評審

(選)、審查等影響結果之程序時，其過程與

結果雖非屬政府採購法規範內容，仍應依公

務員服務法第4條、刑法第132條及第317條規

定遵守保密義務，以維持競標(租)公平性並

發揮政府效率與功能。 

辦法：為免參與出租/招商、標售及變賣業務之人員

涉犯洩密責任情事發生，故將加強宣導保密

規定及保密義務等作為，以防範相關人員因

不甚瞭解規定，造成違規洩密行為，並可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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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機關因程序重行辦理致業務時效延遲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：  

無。 

柒、 主席結論暨指示事項： 

      水利局是重點工程機關，同仁們彼此之間就是一個

大家庭大團體，業務執行上仰賴各科室之間通力合作及

有效溝通，針對承包案件之廠商及監造亦須善盡管理之

責，因此在工作方面須建立一套完善制度，獎懲併行，

以期整體提昇工程品質，請各位同仁多加配合，在此也

感謝政風室平日在業務方面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捌、散會（上午11時50分) 


